約會強暴IQ大考驗　 
對於「約會強暴」您有多少的認知呢？浪漫的約會在妳毫無預警下演變成一場令人心驚動迫的約會強暴的機率有多少？相信這是妳可能沒有預想到這其中的潛伏危機，妳的約會強暴的IQ指數有多少？學會對約會強暴Say「NO！」才能擁有更安全甜蜜的約會時光。

約會強暴知多少？

　　隨著網路交友，已發生不少案例是滿懷期待與網友見面卻慘遭狼吻，「約會強暴」使浪漫的約會，蒙上一層陰影。典型的約會強暴是指女性與男性單獨在一起，假若女性單獨到男性的住處、他的汽車或其他單獨相處空間中，這位女性就有可能成為受害者。但當有其他人在附近時，約會強暴也可能發生，例如當樓下有許多人在聚會玩樂吵雜，樓上房間也可能發生強暴案件。值得注意的是，約會強暴的發生並不只侷限在初次約會。

拒絕約會強暴七秘訣

Step１.初次約會避免單獨赴約或選擇適當的約會場所

　　剛開始約會的時候，約會地點應挑選人多的公共場合，或者讓妳覺得舒適及安全的地方，時間也不宜太晚，盡量不要讓對方在初次約會時就「護送」妳回家，彼此保持安全距離，這樣妳才真正有機會了解妳的約會對象，清楚判斷與決定是否與他繼續交往。

Step２.清楚了解自己對於性行為的底線

　　妳的身體，任何人都沒有權力去強迫妳做任何妳不想做的事，假如妳不想讓對方觸摸妳或吻 妳，妳必須堅決的說出：「請把你的手拿開」、「請不要摸我」或者「如果你不能尊重我個人的想法，我將會馬上離開」。

　　許多女性被社會化地去相信性行為發生時是不理智的，她們可以先裝糊塗，稍後再決定是要說「要」或「不」，這種態度與想法所衍伸的問題在於，妳把太多的控制權交給了對方，相對減低了對自己身體的主控權。

Step３.不要經常傳達不明確的訊息給對方，要明確表達妳的意思

　　當妳有接受的想法時就說「是」，當妳並沒有接受的意思時，就要明確的說「不」，千萬不要以模擬兩可的態度，讓對方摸不清妳真正的意思，留意自己是否經常製造讓對方誤解的言語或舉動，因為大部分的男性對於女性的一些行為會產生錯誤的解讀，若妳經常在肢體語言上所傳達的訊息與妳嘴裡所講的不一致，這些都很可能會導致了性侵害行為的發生，因此一定要注意妳所表現出來的衣著、語調、姿態及眼神所散發出來的訊息，不要讓你的伴侶產生誤解。

Step４.表現堅定的態度

　　男性經常會將女性的「被動」解釋成「默許」，因此他們會忽略或誤解女性「禮貌」的反應，所以妳一定要直接的說：「停止！我不喜歡這樣」。

　　千萬不要擔心妳的堅決態度會因此而傷害了男伴的感情，因為妳一定要認清，你的伴侶根本就忽略了妳的感受。

Step５.相信妳的直覺

　　當妳察覺有壓力或好像有壓力時，就必須有立即的反應，例如：有一個情況你覺得很糟 ，或者妳約會的伴侶有某些行為令妳覺得緊張，那麼就應該立即下定決心離開。特別是在某些特殊情況發生使妳覺得奇怪或者不能控制時，要特別注意的是，某些特殊情況發生時，如果不能立即察覺，將有可能將自己陷於危險之中，假如妳已經察覺情況已經有開始失控的現象時，就應該立即反應，馬上離開現場，不要過度期望會有什麼人來救妳或情況會突然好轉。

Step６.避免接觸酒精或藥物

　　「酒精」與「藥物」：這兩項通常是造成約會強暴發生的重要因素，許多被害者回憶案件發生時她們是在喝太多酒或吃了藥的情況下，導致根本就不記得當時發生了什麼事，當她們清醒後知道發生什麼事時，早已為時已晚。

　　如果妳要喝酒，一定要自我控制，至少要使自己能清醒的回家，千萬不要依賴別人可以「護送」妳回家。 

Step７.避免陷入甜蜜的陷阱

　　通常男生會說：「如果你愛我，妳就應該可以...」但要認清的是，如果他真的愛妳，他就更應該懂得尊重妳的想法。

　　不要貿然的邀請對方到家中或受邀到對方家中，因為妳的住處或他住處是約會強暴罪常發生的地點。

哪些人要小心？

　　人不可貌相，有時一個看起來是很紳士的人也可能變成一個面目猙獰的強暴犯，性暴力傾向往往會有一些特質，當察覺對方是具有這些特質的男性，就要提高妳的警覺心囉！

1. 不會傾聽妳說話或忽略妳所說的話：（色字）當你們在一起時，他的話遠多於你，並且明顯故意忽略妳所說的話，這種男性通常表現出不尊重女性，想當然爾當妳說「不」時，他會很自然的解釋成「一切由我做主」。

2. 他做他想做的事而忽略妳的想法或意見：如果約會時男性對於去那裡、做什麼，都自己做決定，而完全不問妳的意見，那麼當他想要有「性」時，他也會自己做決定，而不管妳到底要不要。

3. 有太強烈的嫉妒心或佔有慾：這類人通常對於女性有著錯誤或不切實際的看法（如：認為在性行為中女人天生就應該要服從男人），這樣的男性基本上是不懂得尊重女性的。

4. 喜歡酗酒的男性：雖然不能代表所有的行為表現，但酒醉通常與粗暴行為是相關連。

（撰文／涂晏菁　行政院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圖片提供／達志）

資料來源：健康Plus

關於熟識強暴及其迷思
一 、試試看

   下面有八個情境，在每一個情境中，如果男生在違反了女生的意願下和女生發生性關係，你覺得男生是否可以被原諒？

 (以下摘選自羅燦煐的問卷, 答案請見本章最後) 

1.她誘使他在她的身上花了很多錢………………………… □ □ □

2.她與他上賓館……………………………………………… □ □ □

3.(他知道)她與其他男生發生過性行為…………………… □ □ □

4.她自行寬衣解帶．………………………………………… □ □ □

5.她不願與他上床，後來改變了心意．…………………… □ □ □

6.她的名聲不好，與異性關係很複雜．…………………… □ □ □

7.他們約會到很晚，她還同意跟他--起回到他的單身公寓 □ □ □

8.她自在網路聊天室上，與他熱烈討論兩人發生性行為的各種細節‥………………………………………………………… □ □ □ 

二、陌生強暴 VS．約會強暴 

一項針對台灣高中職到大專院校的學生所做的調查發現，5%的女生表示曾經歷約會強暴，5%的男生承認曾強迫約會對象發生性行為。而受訪者的女大學生中有 11%曾遭遇約會對象的強迫性行為。但是，許多女孩並不知道這樣的強迫性行為已經是強暴，並可能一直處於被強暴的關係當中(羅燦瑛2000)。

在熟識及約會強暴的情況下，受害者常不知如何定位他所遭遇的事，他們大都反求諸己：「我一定誤解他了」、「我不該不高興，他一定是喜歡我，不然不會再約我出去」、「我沒有把話講清楚」、「我第一次已給了他，如果我以後跟定他，這就不是強暴了」。由於沒有認定這是強暴，受害者往往還會給對方第二次機會，但經常是舊事重演(Warshaw1996)。雖然約會強暴、熟識強暴、夫妻強暴、權勢強暴、亂倫等樣態經常發生，但報案率卻很低，而成為強暴案的黑數。其中，「約會強暴」與「熟識強暴」在大學校園裡最常見。下面這兩個案例，有什麼不同呢？

案例A 

小純是一個和父母住在一起的清純少女，她有一天上午去醫院看病重的祖母時，一個從來沒見過的陌生人從背後抓住她。那個人拿者一把刀、一隻槍。他把她的下巴打碎讓她無法呼救，捅了幾刀後，把她拉進樹叢加以強暴。然而她依舊奮命抗拒，搏鬥聲引來一位男警察的注意，他趕了過來，把那個男人拉開。警方進行了檢驗，在小純的陰道裡發現了那個男人的精液，他身上則留有小純的血液及皮膚。 (改寫自Warshaw1996)

案例B 

這是嘉惠第一次跟阿義外出約會，嘉惠穿了短裙和細肩帶上衣及小針織外套。那天是阿義的生日，阿義帶她到家裡參加生日派對。在派對中，幾乎所有的人都喝了酒，嘉惠和阿義也喝了幾杯。嘉惠感到精神鬆弛、情緒高昂，當朋友們相繼回家之後，兩人來到阿義的房間，嘉惠脫下外套與阿義興奮地親吻與愛撫著。阿義想要跟嘉惠更親密地接觸，嘉惠卻變得很不高興，一直對他說：「不要！不要！」，可是阿義的家人在家，她不想太大聲吵到他們。阿義說：「如果妳不想做，就不應該來這裡。」嘉惠用力推他，可是推不動。阿義把嘉惠壓在床上直到發生了性關係後才讓她起來。嘉惠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她很難過但不知道要怎麼辦。

在案例A，我們可以毫不猶豫說出「這就是強暴」，因為它非常符合強暴的刻板印象。這刻板印象包含：

1． 當事雙方互不相識 ，事前毫無瓜葛。

2. 加害人使用暴力或武器，逼迫對方就範。

3. 被害人因「極力反抗」導致身體受傷。

4. 倖存的被害人在事後立即報案。 

可是，案例B和上面的刻板印象大不相同：

1.嘉惠和阿義相互認識且互相喜歡。 

2.嘉惠到阿義的家裡參加生日派對而且都喝了酒。 

3.嘉惠在派對結束後去阿義的房間。 

4.倆人有親吻與愛撫。

5.阿義要跟嘉惠發生進一步關係時，嘉惠才拒絕。 

6.阿義沒有使用暴力或武器。 

案例B算不算是個強暴案呢？當然是！因為：

1．嘉惠願意到阿義的房間不表示她願意做愛。

2．即使願意愛撫，也不表示地想要做愛。

3．嘉惠有明確地拒絕，但阿義不當成一回事。

4．阿義壓住嘉惠，使她無法抵抗。

5．阿義可能老早就認定今天一定要達成。 

在我們的生活中，有很多相似的例子。假設原先你決定把車子借給你朋友小陳，後來你又不借他了，他能把車子開走嗎？即使當時小陳已經坐在駕駛座上，發動引擎就要出發了，你突然上前去阻止他，小陳能不理會你的決定而把你的車子開走嗎？當然不行，因為那是不合法的。同樣的，我們可以在一家餐廳特別詢問老闆點心的做法、搭配的飲料以及價錢。但後來你卻不點點心了，那麼老闆可以威脅你非點不可嗎(謬森、柯瑞生1995)？當然不行！

同理。如果嘉惠喜歡愛撫但不想要作愛，或是嘉惠幾個小時前答應過阿義要作愛，後來卻不想了，阿義就應該尊重嘉惠，因為身體是屬於嘉惠的！ 

三、熟識強暴
案例C

小單和立強是認識已久的同學。為了功課，他們約在立強家中作報告。兩人對功課作了短暫討論後，立強告訴小單他一直很喜歡她。小單聽了覺得很不自在，但不想傷害他的情感，便對他說：「我也很喜歡你。」立強就去碰她、親吻她，小單輕輕推開他，怕他傷心，或會尷尬。立強卻說：「妳不是說喜歡我嗎？而且妳來我家，妳一定也喜歡這樣吧。」小單感到很難堪，也很生氣，不知如何是好。她從沒有想過要暴力對人，因此，她並不想打他或踢他，也擔心自己不是立強的對手，挨揍恐怕更不好受。而且，萬一立強的父母回來，就更糗了。於是，立強就利用小單的困惑與遲疑，強行與小單發生性關係。小單不但無計可施，對這件事的發生更感到費解，難道自己做錯了什麼嗎？ (改寫自 謬森、柯瑞生1995)

案例C是一個「熟識強暴」的例子，你可以發現：

1．當事人相互認識，彼此有基本的信任，所以單獨相處。

2．因為先前的認識與信任，因此一開始時很難辨識界定所面臨的就是強暴，而無法立即反抗。

3．小單甚至擔心自己傷了對方的心，或不相信對方會一直做下去，沒有當場撕破臉或逃離現場。

4．立強利用被害人之困惑與遲疑，進一步侵犯她。

當熟識強暴發生後，當事人也會因為沒有當場抵抗而更感到自責與愧疚，難以對別人啟齒。然而，「熟識強暴」與「約會強暴」所造成的心理傷害非常嚴重。過去她們只要防備陌生男人，但現在她們還要全面防範所有認識的男人 (Warshaw1996;謬森、柯瑞生 1995)。

「約會強暴」與「熟識強暴」不同於我們文化對強暴的刻板印象，這使得一般人認為事情的發生都情有可原，也使受害者不敢伸張，成為犯罪的黑數。然而案例B與C的情境都是違反對方意願下的強制性行為，因此，它們就是強暴。

現在你可以了解，前面的熟識強暴問卷，答案全部都是「不可原諒」。你答對了嗎？

節錄自《大學校園性騷擾及性侵犯防治手冊》

求助資源

校外資源：『 113 全國婦幼保護專線』

二十四小時免付費的求助電話，只要撥打這支電話求助，專線系統就會為您將電話轉接到您所在位置當地的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由專業的工作人員提供各項線上諮詢服務。服務項目包括：家庭暴力、兒童保護、性侵害3種。

校內資源：

本校設有「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提供相關諮詢服務

諮詢專線：（02）2934-1773、2931-3416#2575

e-mail：gender@cute.edu.tw
網址：http://www.cute.edu.tw/%7Ecoun/GS/index.htm

